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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守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
關CMON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或「我們」）的資料；本公司董
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
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CMON LIMITED

（股份代號：8278）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
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所主板（「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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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於二零一八年相關期間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收益 2 6,119,171 2,282,450 18,939,181 11,833,376
銷售成本 3 (2,370,152) (2,153,356) (9,319,112) (7,120,291)

毛利 3,749,019 129,094 9,620,069 4,713,085
其他（開支）╱收入 18,844 (182,719) 255,378 134,180
其他（虧損）╱收益 62,784 (95,427) (235,059) (77,923)
銷售及分銷開支 3 (1,292,366) (1,943,244) (3,508,843) (3,535,377)
有關申請建議本公司股份由GEM轉至 
主板上市（「建議轉板上市」）的專業 
服務費用 3 (97,756) (163,596) (1,151,302) (612,770)
一般及行政開支 3 (1,635,778) (1,781,857) (4,987,320) (4,607,805)

經營（虧損）╱溢利 804,747 (4,037,749) (7,078) (3,986,610)
融資成本 (111,774) (90,892) (381,999) (132,930)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692,973 (4,128,641) (389,077) (4,119,540)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 91,655 (65,563)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溢利 692,973 (4,036,986) (454,640) (4,119,540)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1,141 (2,349) 2,812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 1,141 (2,349) 2,81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盈利
及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692,973 (4,035,845) (456,989) (4,116,72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於期間應佔每股 
（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6 0.0004 (0.0022) (0.0002) (0.0023)



– 3 –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保留盈利 資本儲備
以股權支付 
之酬金儲備 外匯儲備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1,700 12,384,133 9,176,923 780,499 163,363 (22,319) 22,494,299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 — — (454,640) — — — (454,640)
其他全面收益 — — — — 297,624 (2,349) 295,275

全面虧損總額 — — (454,640) — 297,624 (2,349) (159,365)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11,700 12,384,133 8,722,283 780,499 460,987 (24,668) 22,334,93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1,700 12,384,133 7,025,430 780,499 — (994) 20,200,768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 — — (4,119,540) — — — (4,119,540)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2,812 2,812

全面收益總額 — — (4,119,540) — — 2,812 (4,116,728)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11,700 12,384,133 2,905,890 780,499 — 1,818 16,08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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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時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其將對政策的
應用以及按年初至報告日期基準報告的資產、負債及收支的金額產生影響。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
等估計。

 (a) 應用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於本期間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述者一
致，惟以下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首次採納，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頒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及修訂本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預付特徵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支付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因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更改其會計政策。

本集團根據於五年內屆滿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租用辦公室。租賃協議並無施予任何契約，惟所
租用之資產不可用作借貸目的之抵押品。

於所租用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日期，租賃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和相關負債。各項租賃款項於負債
及融資成本間分配。融資成本於租賃期間計入損益賬，以於各期間之負債剩餘結餘上，產生一
項一致之定期利率。使用權資產按資產使用年期及租賃年期之較短者，按直線法基準折舊。

租賃產生之資產及負債初步按現值基準計量。租賃負債包括以下租賃款項之現值淨額：

• 固定款項（包括實則上屬固定之款項），減任何應收租賃獎勵；

• 以一項指數或比率為基準之可變租賃款項；

• 承租人於剩餘價值擔保下預期應付之金額；

• 購買權之行使價（倘合理地確定承租人會行使該選擇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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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止租賃所支付之罰款（倘租賃期反映承租人行使該選擇權）。

租賃款項使用租約內隱含之利率（倘該利率可予釐定），或本集團的增量借貸利率折舊。

使用權資產以包含以下各項之成本計量：

• 初始計量租賃負債之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之任何租賃款項，減任何已收取之租賃獎勵；

• 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任何重置成本。

與短期租賃相關之款項，按直線法確認為損益內之開支。租賃期為十二個月或以下之租賃，即
為短期租賃。

於出售時或當預期不能從使用或出售中獲取未來經濟收益時，即終止確認租賃。終止確認使用
權資產產生的收益或虧損應包括當終止確認項目時的損益（除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對出售及租回另有規定）。收入不得分類為收益。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

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依從者相
同，有關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本集團亦無
於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時提早採納。根據管理層進行之初步評估，該等新準則及準則之
修訂本預期不會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2. 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銷售產品 6,057,256 2,202,950 16,664,673 11,414,464

有關產品銷售的付運收入 61,915 79,500 2,274,508 418,912

6,119,171 2,282,450 18,939,181 11,83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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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包括以下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存貨成本 1,102,257 981,165 5,490,591 3,661,605

付運及手續費 531,888 363,236 1,818,461 1,498,304

僱員福利開支 686,849 982,609 2,324,627 2,506,952

購股權開支 96,675 — 297,624 —

有關建議轉板上市的專業服務費用 97,756 163,596 1,151,302 612,770

其他專業費用 132,535 432,195 258,431 665,751

商戶賬戶費 245,438 688,105 467,753 993,971

專利權開支 294,008 16,902 581,186 61,995

營銷開支 264,813 352,236 842,468 567,977

折舊 457,289 444,356 1,659,244 1,286,969

攤銷 619,350 411,892 1,613,634 1,250,902

遊戲開發開支 485,514 195,221 1,089,619 669,062

網站維護費 71,612 44,971 216,279 245,909

經營租賃租金 — 145,672 — 412,483

差旅費用 199,825 330,929 558,138 710,138

損失撥備 — — 66,162 22,872

已撇銷呆賬 — 200,000 35,759 200,000

其他開支 110,243 288,968 495,301 508,583

5,396,052 6,042,053 18,966,578 15,876,243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存貨成本、付運及手續費和
折舊分別為186,328美元及202,108美元，以及攤銷分別為549,679美元及406,847美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存貨成本、付運及手續費和
折舊分別為577,850美元及610,751美元，以及攤銷分別為1,432,210美元及1,149,63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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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匯兌（虧損）╱收益 62,784 (95,427) 37,652 (77,923)

保險合約投資虧損 — — (272,711) —

62,784 (95,427) (235,059) (77,923)

5.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當期所得稅（抵免）╱開支 — (91,655) 65,563 —

本集團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稅項。本集團旗下公司須繳納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企業稅（稅率為21%）及新加坡所得稅（稅率為17%）。

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計算方式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 

（虧損）╱溢利（美元） 692,973 (4,036,986) (454,640) (4,119,54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23,000,000 1,806,000,000 1,823,000,000 1,806,000,0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美元） 0.0004 (0.0022) (0.0002) (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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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N Limited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向本公司一名僱員授出合共
17,000,000份購股權，以代替現金花紅。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因為本公司要約提呈的額外購股權，對每股攤薄虧損
的影響並不重大。

7. 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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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模式及業務回顧

我們為一家休閒遊戲發行商，主要專長開發及發佈桌遊（包括棋盤遊戲及模型戰棋）。我
們亦自二零一五年起開始開發及推出手機遊戲。於二零一八年，我們推出首款電腦遊戲。

我們發佈自家遊戲及特許遊戲。我們亦分銷第三方桌遊。我們主要通過Kickstarter及批
發商銷售桌遊。我們亦透過自有網店及遊戲展直接銷售予終端用戶。

長期策略及展望

本集團的策略是藉產品多元化及渠道多元化促成長期增長。我們未來的策略分為三方面：
重新集中市場推廣工作於終端用戶及玩家、進軍亞洲尚未開發市場，特別是中國，以及
提升遊戲設計、知識產權創投能力的特許權。此與我們不斷擴展銷售及市場推廣能力、
接觸更多玩家，並同時發行更多高品質的桌遊及手機遊戲的目標一致。

我們銳意成為休閒遊戲行業領先的優質遊戲開發者及發行商，對桌遊行業的增長及發展
樂觀。本集團已推出兩款Kickstarter遊戲《Munchkin Dungeon》及《Bloodborne: The 
Board Game》，並分別籌集701,618美元及4,013,731美元的資金。我們亦於最近季度推出
兩款Kickstarter遊戲，分別為《Trundvang Legends》及《CMON Time Machine》，並分別
籌集1,492,714美元及296,056美元的資金。我們將繼續推出吸引及挽留眾多玩家的遊戲，
從而提升收益基礎及保持競爭地位。此外，我們將不斷努力擴大地域覆蓋，旨在增加市
場份額及獲得更多曝光率。為擴大我們在中國的版圖，我們已經於中國成立一間全資附
屬公司，並已自二零一八年十月起投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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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本公司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9A章及附錄二十八，就建議
轉板上市向聯交所提交正式申請（「申請事項」）。董事相信，建議轉板上市將可進一步加
強本集團的形象、品牌及產品關注，繼而將促成本集團實現上述目標。另外，主板上市
地位將有助本集團探索與更具規模及知名度目標的未來合作機會的可能性，有利於本集
團的長期業務增長。除業務相關裨益外，建議轉板上市亦可能藉改善本公司股份（「股份」）
的買賣流通性、加強本公司現有股東（「股東」）的信心及提升潛在投資者（尤其是機構投
資者）的認受性，有助加強本集團的股東基礎及價值。因此，董事認為股份在主板上市將
有利於本集團的未來增長及業務發展，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由於自二零
一八年七月呈交申請以來，申請過程已進行超過六個月，因此申請事項已自動於二零一
九年一月失效。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四日及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根據聯交所就
重新進行申請事項的已刊發規則及指引，再次提交申請事項。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聯交所原則上批准股份於主板上市及從GEM除牌。股份於GEM買賣（股份代號：8278）
的最後日期將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股份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九時
正起於主板買賣（股份代號：1792）。於本公告日期，有關本公司及股份建議轉板上市的
所有先決條件（如適用）已達成。

財務回顧

收益

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近11.8百萬美元增加約60.0%至截至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18.9百萬美元。收益增加主要由於批發銷售的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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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按銷售渠道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元 % 美元 %

直接
Kickstarter 2,008,604 10.6 3,388,428 28.7
網店及遊戲展 89,025 0.5 782,741 6.6
手機遊戲 1,055 — 3,422 —

批發商 16,840,497 88.9 7,658,785 64.7

總計 18,939,181 100 11,833,376 100

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自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近7.1百萬美元增加約30.9%至截
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9.3百萬美元，主要是由於存貨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八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3.7百萬美元增加約50.0%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約5.5百萬美元，而付運及手續費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1.5百萬美
元增加約21.4%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1.8百萬美元，兩者大致與我
們的收益增長相符；惟有關增長被折舊及攤銷總額減少所抵銷，折舊及攤銷總額由截至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1.8百萬美元減少約19.2%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的約2.0百萬美元，有關減少與我們的營運規模及遊戲組合增長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我們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約4.7百萬美元增加至約9.6百萬美元，主要由於收益增加。我們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
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39.8%增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50.8%，
此乃主要由於收益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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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134,180美元增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的225,378美元，主要是由於撇銷長期未償還供應商的調整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銷售及分銷開支約達3.5百萬美元，
主要是由於營銷成本及相關業務活動維持平穩。

有關建議轉板上市的專業費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我們申請建議轉板上市有關的專業服務費為1.2百
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0.6百萬美元增加約87.9%。

一般及行政開支

我們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4.6百萬美元增至截至二
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5.0百萬美元，主要是由於遊戲開發開支增加約0.4百
萬美元所致。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132,930美元增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的381,999美元，主要是由於作一般企業資金需求的新造銀行借貸及貿易
融資的融資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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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所得稅開支分別為65,563美元及零，
主要是由於從去年錄得虧損的狀況，扭轉為最近九個月期間的錄得輕微盈利，惟當中不
包括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產生，與我們申請建議轉板上市有關的專業
服務費，有關費用乃不可扣稅。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約為0.5百萬美元，而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
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則為4.1百萬美元，主要是由於收益及毛利率增加所致。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保障本公司股東（「股東」）權益以及提升企業價值
及問責性。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會所深知，本公司於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項下的所有適用守則條
文。本公司將繼續檢討及監督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A.2.1，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應予區分，應由不同人士擔
任。黃成安先生目前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基於黃先生為本集團創
辦人之一，以及彼於企業策略規劃及整體業務發展的責任，董事會相信由黃先生擔任兩
個職位，可促進有效管理及業務發展，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利益。董事會每季亦定期舉
行會議檢討由黃先生領導的本集團的營運。因此，董事會相信此安排將不會影響董事會
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授權平衡。董事會將繼續審視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的效能，
以評估是否需要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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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必守標準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規定的交易必守標準，作為其自身董事證
券交易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內已遵守交易必守標準。

審核委員會及賬目審閱

本公司已遵照GEM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並以書面界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即Tan Lip-Keat先生（主席）、鍾
平先生及蕭兆隆先生）組成，彼等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聯合管理層審
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與管理層討論本公司的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本公告。審
核委員會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符合適
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概無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曾購買、銷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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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
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須登記於本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
條須知會本公司和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的相關
股份（非上市及 
實物結算股本 
衍生工具） 
數目 (4)

擁有權益的股份
及相關股份總數 好╱淡倉

於本公司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

黃成安 (1) 
（「黃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協議訂約方權益╱實益
擁有人

31,000,000 901,248,078 好倉 49.90

建邦 (2) 
（「建邦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協議訂約方權益╱實益
擁有人

31,000,000 901,248,078 好倉 49.90

蔡穩健 (3) 
（「蔡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實益擁有人

5,580,000 328,249,232 好倉 18.18

許政開 實益擁有人 5,800,000 5,800,000 好倉 0.32

鍾平 實益擁有人 5,580,000 5,580,000 好倉 0.31

蕭兆隆 實益擁有人 5,580,000 5,580,000 好倉 0.31

Tan Lip-Keat 實益擁有人 5,580,000 5,580,000 好倉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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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Cangsome Limited（「黃成安特設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由黃先生全資擁有。黃成安特設公司於
609,173,654股股份中擁有實益權益，而黃先生於15,500,000份本公司購股權（「購股權」）中擁有實益權
益。根據一致行動安排，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先生被視為於黃成安特設公司及Dakkon Holdings 

Limited（「建邦特設公司」）持有的股份及建邦先生持有的15,500,000份購股權中擁有權益。

(2) 建邦特設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由建邦先生全資擁有。建邦特設公司於261,074,424股股份中擁有實益權
益，而建邦先生於15,500,000份購股權中擁有實益權益。根據一致行動安排，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
建邦先生被視為於建邦特設公司及黃成安特設公司持有的股份以及黃先生持有的15,500,000份購股權
中擁有權益。

(3) Magic Carpet Pre-IPO Fund（「Magic Carpet」）為Quantum Asset Management Pte. Ltd.（「Quantum 

Asset」）酌情管理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Quantum Asset持有Magic Carpet僅有的已發行普通股，而
Magic Carpet股本中的優先股則由投資者持有。非執行董事蔡先生實益擁有Quantum Asset已發行股
本約99.99%，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Quantum Asset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蔡先生
為Magic Carpet的董事。

(4) 相關股份權益指於授予相關董事以供認購股份的購股權中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
或被視作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
倉），或須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和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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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深知，以下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
司及聯交所披露或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載的權益
或淡倉：

名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的 
股份總數 好╱淡倉

於本公司持股
概約百分比

(%)

黃成安特設公司 (1) 實益擁有人╱ 
協議訂約方權益

901,248,078 好倉 49.90

建邦特設公司 (1) 實益擁有人╱ 
協議訂約方權益

901,248,078 好倉 49.90

Quantum Asset(2) 受控制法團權益 322,669,232 好倉 17.87

Magic Carpet(2) 實益擁有人 322,669,232 好倉 17.87

David Preti(3) 

（「Preti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實益擁有人

131,533,076 好倉 7.28

Magumaki Limited(3) 

（「DP特設公司」）
實益擁有人 116,033,076 好倉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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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黃成安特設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由黃先生全資擁有，而建邦特設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由建邦先生全資擁
有。根據一致行動安排，黃先生及建邦先生被視為於黃成安特設公司及建邦特設公司持有的股份擁
有權益。黃先生為執行董事及黃成安特設公司的唯一董事。建邦先生為執行董事及建邦特設公司的
唯一董事。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黃成安特設公司於609,173,654股股份中擁有實益權益，而建邦
特設公司則於261,074,424股股份中擁有實益權益，且黃先生及建邦先生各自均於15,500,000份購股權
中擁有實益權益。

(2) Magic Carpet為Quantum Asset全面酌情管理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Quantum Asset持有Magic Carpet

僅有的已發行普通股，而Magic Carpet股本中的優先股由高淨值投資者持有。非執行董事蔡先生實益
擁有Quantum Asset已發行股本約99.99%，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Quantum Asset持
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蔡先生為Magic Carpet的董事。

(3) DP特設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由Preti先生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Preti先生被視為於
由DP特設公司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Preti先生於15,500,000份購股權中
擁有實益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
司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
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
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為獎勵及╱或嘉許及表揚合資格人士已或可能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本公司已根據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i. 參與者可為本集團任何僱員（不論是全職或兼職僱員）（包括本集團任何執行董事、非
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問及諮詢人）。

ii. 就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涉及的最高股份數目合共不得超過180,600,000
股股份，佔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

iii. 倘向購股權計劃項下的任何合資格人士進一步授出購股權，將導致於該進一步授出
前12個月期間（包括當日）因已授予及將授予有關人士的所有購股權獲行使（包括已
行使及未行使的購股權）而已獲發行及將獲發行的股份，超逾已發行股份總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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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得向該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除非有關進一步授出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獲股
東於股東大會上另行批准，且該承授人及其緊密聯繫人（或聯繫人（倘彼為關連人士））
已放棄投票。

iv. 合資格人士可於發出要約日期或達成要約條件（如有）當日起計不少於21日的期間接
納授出購股權要約，惟該日期不得超過採納購股權計劃當日起計10年。

v. 合資格人士每次接納授出的購股權須支付1.00港元的代價予本公司，該筆代價不予
退回。

vi. 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的任何特定購股權，其行使價須由董事會釐定並通知合資格
人士，且不得少於以下最高者：(1)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的收市
價；(2)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的平均收
市價；及(3)股份於授出日期的面值。

vii. 購股權計劃於採納購股權計劃日期起計十年內有效及生效，本公司可於股東大會或
由董事會提早終止，而此計劃的餘下年期約為7年。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已向本公司若干董事及僱員授出合共74,620,000份購股權，行
使價為每股股份0.232港元。此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已向本公司一名僱員授
出合共17,000,000份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股份0.112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概無購股權已獲行使、註銷或失效。有關已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公告。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除本公告另行披露外，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使董事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的股份或債權
證而獲得利益，且董事或其任何配偶或未滿18歲子女概無獲授予任何認購本公司或任何
其他法團的權益或債務證券的權利或已經行使任何有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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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董事、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概無從直接
或間接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於該等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代表董事會 
CMON Limited 
黃成安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新加坡，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成安先生、建邦先生及許政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蔡穩健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平先生、Tan Lip-Keat先生及蕭兆隆先生。

本公告的中、英文版本已登載於本公司網站 h t t p : / / c m o n . c o m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